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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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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需併同副知各縣市教育局(處) 
及其他其他與學生中輟事件相 
關單位 

轄屬學校 
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 

   強迫入學委員會 

通報 
   

密件函送 

「凡應入學而未入學、已入學而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之適齡國民，學校應 
函報鄉（鎮、市、區)強迫入學委員會派員作家庭訪問，勸告入學、復學。」 
 

★本系統並不會將將中輟紀錄 
自動傳送給強迫入學委員會 



作業依據 

2 
本辦法所稱中途輟學學 
生（以下簡稱中輟生） 

「學校對中輟生應積極輔導其復學，復學者學校應以第3條第2項之中輟生通報 
系統進行復學通報，並施予適當之課業補救及適性教育措施。」 

轄屬學校 
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 

通報 
   

★中輟生若已回學校就讀，學校直接至系統 
填報「復學日期」，毋需報部刪除中輟紀錄 



長期缺課通報 

◎指全學期累計達7日以上，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者 

★長期缺課請填寫缺曠課累計達7日(49節課)的日期 

以上圖為例，長期缺課的日期應登入為8月28日 



中輟通報 

轉學生因不明原因，自轉出 
之日起3日內未向轉入學校 
完成報到手續。 

未經請假、請假未獲准或 
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 
達3日以上。 

◎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(前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，不包括於少年矯正學校及少年輔育院接受矯正教育之學生。) 

★中輟請填寫實際輟學日當天的日期，而非通報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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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學通報 

請各級學校確實落實「中輟生復學通報」 

(1)僅行蹤不明中輟生，才需先輸入「尋獲日期」再續報「復學」，非行蹤不明學生 

僅需輸入「復學日期」。 

(2)若學生「仍」未復學，需「再次」協請警方協尋時，需進行「尋獲資料」的維護，  
填寫最新的家訪紀錄並勾選「再次協尋」 ，才會再次傳送資料至警政單位協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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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部刪除通報紀錄流程 

需註明刪除原因(例如：誤報、死亡、出境 
後未再入境)及檢附證明文件(例如：中輟/ 
長缺通報表、出缺席紀錄表、出入境查詢 
表)函文至教育局(處)。 

1. 確認學校是否依規定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。 
2. 報部刪除前，務必再次確認學生目前中輟情況，同時

登錄 中輟通報系統查詢學生現況是否與學校所報相符 
3. 務必註明依據xx日期xx學校(警政署)xx字第xx號函辦理。 

1. 確認函報資訊正確性。 

2. 發現疑義或資料不符時，  
應電聯來文單位進行確認。 

3. 確認無誤，即刪除中輟紀 
錄並函復各縣市政府。 



國民義務教育法定管制年齡 

教育 
階段 1年級 

入學 
年齡 7 

104/9/1 

15 6 

5年級 6年級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

國中階段 

8 
103/9/1 

9 
102/9/1 

10 
101/9/1 

11 12 
100/9/1 99/9/1 

13 14 
98/9/1 97/9/1 

以111學年度為例，非法定管制年齡為生日在96/9/1(含)以前(依實際生日計算滿15歲者)。 

111學年度 

義務教育法定管制年齡6-15歲，意指學齡滿6歲開始讀一年級，直到滿15歲。 

(滿15歲是依據學年的入學年齡，非出生日) 

2年級 3年級 4年級 

國小階段 

105/9/1 96/9/1 



逾15歲以上個案 

教育 
階段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

入學 
年齡 

國中階段 

12 13 14 15 16 
96/9/1 

★以111學年度為例，非法定管制年齡 
為96/9/1 (含)前出生之個案 

★完成該學年全國中輟統計報表後，由 
本署統一移轉(約每年8月底進行) 

16歲以上雖非國民義務教育階段之年齡， 
如有中輟情形發生，亦可於通報系統通 
報，然屬行蹤不明之個案，則由各地方 
警政機關以個案方式協尋。 



學生資料轉銜 
轉學生中輟資料轉銜 

國小階段之中輟生因畢 
業中輟資料轉銜至國中 

★無論復學與否皆需先辦理結案再進行中輟資料轉銜，倘國中階段 
仍未復學(未向轉入學校完成報到手續)，則歸屬新生未入學個案 



行蹤不明協尋 



學生總數維護 

全國「學生總人數維護」每學年僅填報1次！ 
★請各地方政府務必督導所轄學校確實填報(學期中學生總人數無法異動) 
★各國中小完成日：9月中旬(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務必督導)各教育局(處)完成 



帳號維護 

★請各地方政府及所轄各級學校務必至中輟通報系統進行「通 
報聯絡人」基本資料、E-mail及系統帳號/密碼確認，人員 

異動時，務必立即修正資料，以落實中輟業務交接(包含中輟 
系統操作手冊、帳密及通報方式等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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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參數維護 

機關資料維護 

查詢維護 

機關代碼點入 

★請務必檢視轄屬學校是否均有中輟通報帳號密碼。 
如有新設學校，請函文至本署申請中輟帳號，檢附資料如下:  
(1)檢附核准新設學校的公文 
(2)機關資料 

• 機關代碼 
• 機關屬性：國中/高中 
• 機關完整名稱 
• 機關聯絡人 
• 機關地址及郵遞區號 
• 機關電話 

教育局帳號維護 

轄屬學校帳號維護 



系統部分欄位調整 

為配合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」施行後，調整系統部分欄位。 

監護人/父姓名 

監護人/父手機 

監護人/母姓名 

監護人/母手機 

籍人士 
雙親是否為外 監護人/父 

監護人/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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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

簡報完畢 
感謝聆聽 


